


致 衛生事務委員會: 

就 中醫醫院的運作模式 意見書 

 

香港中藥師協會 (下稱“本會”) 作為本港代表中藥師及中藥專業人員的團體，就

日後中醫醫院之運作模式及其藥劑服務 有如下建議： 

 

1. 中醫臨床服務的設施支援 

為使中醫院內能提供全面的藥劑服務，本會認為必須設有以下設施： 

- 中藥房：為門診病人及住院病人分別提供配劑服務 

- 中藥倉庫：需有足夠空間儲存中藥飲片及中藥相關產品以應付需求 

- 煎藥室：為門診病人及住院病人分別提供配劑服務，內裏應有適當數量的

煎藥機，提供已煎煮的分裝藥液予門診病人及為住院病人煎煮當日之藥液 

- 中藥製劑室：如中醫院會提供院內製劑或為個別病人調配的製劑，則必需

配備製劑室，按中醫開出的處方製造並施用於或供應序病人的中成藥、內有

合適的製劑儀器、操作台、無菌操作台(如有需要)等 

- 中藥浸浴：如針對皮膚外用之病症，有時外用浸洗可能較有療效，如為治

療性質需要，可設置中藥浸洗間； 

而以上各設施的負責人應由認証的中藥師擔任，並制定標準操作規程，以確

保提供安全的藥劑服務。 

 

2. 中醫醫院藥劑服務的專業人員 

政府提倡中醫院是以中醫師為主導，因此在藥劑服務方面，亦應由中藥師為

主導，情形有如現時公立醫院是以藥劑師為主導一樣；使中醫師及中藥師能

各施其職，在專業範疇上更能有效地互相溝通，避免在藥劑服務上出現外行

人管內行人之情況。 

為使中醫院能提供專業的藥劑服務，中藥藥劑團隊由中藥師主導，包括臨床



中藥師、藥房中藥師、藥房配劑員、藥庫管理人員等，提供中藥採購、中藥

房及中藥倉庫管理、臨床藥學指導、中藥配發工作、煎藥服務、院內製劑等

服務。中醫院內的藥品採購(中藥飲片、配方顆粒、中成藥、製劑原料等)、

貯存、藥房管理、監督配發藥品、臨床指導用藥、藥物安全性評估、臨床證

驗及藥物測試證明書申請、臨床研究的藥物處理等各部份都需要有中藥師參

與。藥房中藥師負責監督中藥配發的管理，包括查核處方有否錯誤、配伍禁

忌、妊娠禁忌、毒藥劑量是否合理等，盡量確保病人之用藥安全。中藥師亦

需為制定藥房配劑員常規培訓制度，定期檢視中醫師之處方成效性，有效地

維持高質素之專業藥劑服務。 

 

由於中醫醫院內所涉及藥劑服務較中醫診所更為複雜，涉及門診、住院、製

劑、臨床指導等多方面範疇，以上均是中藥師的職能範圍，建議中醫院的中

藥師必須由經認證人士擔任。國內已有中藥師之認證制度（國家執業藥師），

惟目前政府尚未有中藥師註冊制度，難以客觀地評估相關專業人員的水平。

本會認為政府應盡快為中藥師的進行認證註册制度，以確保相關專業人員的

專業水平，使藥物安全及質量得到保障。 

 

3. 目前本港未有中藥師註冊制度，難以客觀地評估相關專業人員的水平 

目前本港尚未有中藥師註冊制度，但政府對中藥相關專業人員職能及要求已

有類似的規管狀況，即提名人及副手。目前浸會大學畢業人數約 200 人，港

大畢業人數超過 300 人，銜接國內之中國藥科大學或湖北中醫藥大學超過

300 人，即具有本科(本港全日制及國內兼讀制)學歷已有近一千人，部份人

員更已取得國家執業藥師資格。而國內對醫院內中藥藥劑專業人士也有嚴格

的要求，因此為確保市民之生命安全，必須有專業認證的人員才能減低中醫

院之風險。中醫院之中藥師職能，比目前中醫診所更為複雜，包括中藥產品

(中藥材、中藥配方顆粒、中成藥等) 採購、藥房管理、院內製劑、臨床用藥



指導、臨床藥學、中西藥相互作用等範疇，建議未來中醫院的中藥師必須由

經認證人士擔任。 

現時坊間對中藥配藥人員入職門檻過低，本會參考勞工處及市面上之招聘資

料，多以接近最低工資聘請，導致人員流失頻繁，人手不足，難以確保人員

的專業知識水平，嚴重影響服務質素。而中藥師則能為院內配藥員提供常規

培訓，有效地維持高質素之專業藥劑服務。 

 

中醫醫院建立之同時，必須有臨床中藥學的配套，方能完善整個中醫院的醫療服

務及為其安全把關。因此，本會強烈建議，中醫院必須要有專業中藥人員主導中

藥藥劑服務，以確保市民用藥安全。隨本意見書附上本會於都市日報於 2017 年

8 月 24 日及 31 日之撰文，題目分別為”香港未來的中醫院”及”誰來把關中醫院的

用藥安全”(見附件)。 

 

香藥中藥師協會 謹啟 

2017 年 11 月 3 日 

  



附件: 

2017 年 8 月 24 日刊於 都市日報: 

 

 

2017 年 8 月 31 日刊於 都市日報: 

 




